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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11·7·2020 

特殊需要信託特殊需要信託特殊需要信託特殊需要信託

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多年來各家長組織、持份者及「監護制度及財產管理關注组」努力爭取為智

障、自閉症、唐氏综合症人士設立的【特殊需要信託】終於出台，並於

2019年 3月 25日開始接受服務申請，然而，整個計劃內容與原意（為有特

殊需要人士提供較經濟及可負擔的信託服務，保障他們於父母/照顧者離世後

仍能過往昔的生活）落差甚大，令家長們感到失望，對服務計劃卻步。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對【特殊需要信託】有以下建議：

1）【特殊需要信託】非為中產家庭而設，應以個人為本，獨立擬定每月實）【特殊需要信託】非為中產家庭而設，應以個人為本，獨立擬定每月實）【特殊需要信託】非為中產家庭而設，應以個人為本，獨立擬定每月實）【特殊需要信託】非為中產家庭而設，應以個人為本，獨立擬定每月實

際生活開支金額際生活開支金額際生活開支金額際生活開支金額

現時信託雖無列明最低門檻，但設有首次注資下限，並以入息中位數每月

1.77萬為標準，首次需注入 12個月的照顧/生活費，加上每年 2.1萬元的管

理費，即入場費高達 23.3萬，不是一般基層家庭所能負擔。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1.1. 每個個案，由委託人及受益人（受益人在計劃中有角色）共同擬具照

顧計劃及意向書，擬定每月生活所需的預算開支，並以此計算首次注

資金額。

1.2. 政府不應以避免因申請人數較少時家長須分擔高昂行政費為由，以每

年 300個申請個案作基礎來計算行政開支，每個個案每年收取 2.1萬

行政收費，即政府每年共收 630萬，目的是要收回成本。但其實【特

殊需要信託】是社會服務，是特殊需要子女的保障而非財務工具。

1.3. 参考新加坡的做法，政府應補貼全部或最少九成的服務管理費用，以

減輕家長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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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討信託計劃，設立完善獨立個案經理制度）檢討信託計劃，設立完善獨立個案經理制度）檢討信託計劃，設立完善獨立個案經理制度）檢討信託計劃，設立完善獨立個案經理制度 

現時信託啟動後首三個月社署户口經理會有較緊密的監察，之後便每年探訪

一次，但亦只限於看管及運用信託資金，不能了解及知悉受益人是否得到適

切的照顧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1. 建議為每位特殊需要信託的受益人設立個案經理，由社署社工定期家

訪、長遠跟進及監察照顧者是否履行責任，以確保受益人生活起居得

到最完善的照顧，協助其全面發展、需要或突發事故的支援，有需要

時更新照顧意向書。 

2.2. 監察及確保在政府資助院舍居住的受益人得到信託意向書擬定所需的

照顧服務。 

2.3. 由政府資助個案經理的專門培訓。 

 

3）信託户口注資基金不應視作受益人的資產信託户口注資基金不應視作受益人的資產信託户口注資基金不應視作受益人的資產信託户口注資基金不應視作受益人的資產 

按現有特殊需要信託的規定，當信託户口啟動後，受益人便為資產擁有者，

因資產高於综援資產限額，受益人便失去其原有的福利。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信託户口內的資金不應該被視為受益人的資產，因此不應影響其領取

综援的資格。 

 

4）社署在信託計劃中有任何）社署在信託計劃中有任何）社署在信託計劃中有任何）社署在信託計劃中有任何條款條款條款條款加減，須事先加減，須事先加減，須事先加減，須事先諮詢諮詢諮詢諮詢持份者持份者持份者持份者 

最近收到社署在信託計劃加上一項 :【6. 至於一些有特殊需要子女而沒有足

夠財產開設「特殊需要信託」戶口以照顧其子女的長遠生活需要的家庭，在 

家長離世後， 如這些子女有特定款項 4需要管理， 加上其親友未能／ 不願

成為其受委人， 社署個案社工會因應需要擔任這些子女的受委人， 並以社

署署長法團的名義為他們開立戶口，以協助他們管理相關款項，及運用該些

款項支付其基本生活所需的費用；社署亦透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為在經濟

上無法自給自足的家庭提供援助， 以應付基本生活需要。】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社署在信託計劃中有任何條款加減，須事先諮詢持份者。 

 

5）社署）社署）社署）社署推介推介推介推介「特「特「特「特殊需要信託」殊需要信託」殊需要信託」殊需要信託」時時時時講過講過講過講過「「「「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委員委員委員委員會會會會」」」」，，，，但但但但至今至今至今至今未見未見未見未見在在在在社署社署社署社署

網站網站網站網站公佈公佈公佈公佈其其其其成員成員成員成員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此「管理委員會」的成員應有不少於 20%為持份者代表。 


